
法院公告

姻 仲裁公告
内蒙古智游链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院

本委受理张飞与你公司渊呼劳人仲字揖2021铱
296号冤劳动争议一案袁根据叶劳动人事争议仲裁
办案规则曳第二十条的规定袁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
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尧应诉尧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
票遥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
本委定于 2021年 6月 24日上午 9时在本委仲裁
庭 渊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奈伦国际 B座 1301室冤
开庭审理此案遥请准时参加庭审袁否则本委将依法
缺席判决遥 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 20日
内袁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遥

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1年 4月 21日

姻 声 明

将以下房屋所有产权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
产权人院崔云江袁房屋坐落院奈曼旗大镇房产

77 号区木兰花园商业 S01要012袁 房屋所有权证
号院148021101352袁建筑面积院351.1平方米袁性质院
非住宅袁混合结构遥

产权人院崔云江袁房屋坐落院奈曼旗大镇房产
77号区木兰花园商业 S要01要011袁房屋所有权证
号院148021101351袁建筑面积院356.1平方米袁性质院
非住宅袁混合结构遥

产权人院崔云江袁房屋坐落院奈曼旗大镇房产
77 号区木兰花园商业 S01要017袁 房屋所有权证
号院148021101353袁 建筑面积院283.72 平方米袁性
质院非住宅袁混合结构遥

产权人院崔云江袁房屋坐落院奈曼旗大镇房产

77号区木兰花园商业 S-01要016袁 房屋所有权证
号院148021101354袁 建筑面积院140.26 平方米袁性
质院非住宅袁混合结构遥

产权人院崔云江袁房屋坐落院奈曼旗大镇房产
77号区木兰花园商业 S-01要015袁 房屋所有权证
号院148021101350袁建筑面积院316.97平方米㎡袁性
质院非住宅袁混合结构遥

产权人院崔云江袁房屋坐落院奈曼旗大镇房产
77号区木兰花园商业 S-01要014袁 房屋所有权证
号院148021101355袁建筑面积院11.69平方米袁性质院
非住宅袁混合结构遥

产权人院崔云江袁房屋坐落院奈曼旗大镇房产
77号区木兰花园商业 S-01要013袁 房屋所有权证
号院148021101347袁 建筑面积院388.59 平方米袁性
质院非住宅袁混合结构遥

2021年 4月 21日

姻 公 告

对以下项土地权属有争议者袁 请于 15个工
作日内到我中心申报袁逾期将补发新证遥

奈曼旗崔云江丢失土地证书一本袁 土地坐
落院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木兰花园 S#要01012袁证
号院20080145要S01012号袁 土地面积院175.55平方
米遥

奈曼旗崔云江丢失土地证书一本袁 土地坐
落院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木兰花园 S#要01011袁证
号院20080145要S01011号袁 土地面积院178.05平方
米遥

奈曼旗崔云江丢失土地证书一本袁 土地坐
落院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木兰花园 S#要01013袁证
号院20080145要S01013号袁 土地面积院194.29平方
米遥

奈曼旗崔云江丢失土地证书一本袁 土地坐
落院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木兰花园 S#要01014袁证
号院20080145要S01014号袁土地面积院5.85平方米遥

奈曼旗崔云江丢失土地证书一本袁 土地坐
落院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木兰花园 S#要01017袁证
号院20080145要S01017号袁 土地面积院141.86平方
米遥

奈曼旗崔云江丢失土地证书一本袁 土地坐
落院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木兰花园 S#要01015袁证
号院20080145要S01015号袁 土地面积院158.48平方
米遥

奈曼旗崔云江丢失土地证书一本袁土地坐落院
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木兰花园 S#要01016袁 证号院
20080145要S01016号袁土地面积院70.13平方米遥

奈曼旗不动产登记中心

2021年 4月 21日

姻 遗失声明
呼和浩特市龙之翱广告有限责任公司遗失

中国银行存款人查询密码函一份袁开户银行院中国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宝马商城分理处袁
账号院154000267384袁声明作废遥

白岩不慎将与内蒙古屹泰房地产开发商签

订的 5 号楼 4 单元 3 楼东户商品房买卖合同遗
失袁编号院GF-2000-0129,声明作废遥

王俊林将内蒙古建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

公司出口加工区项目部开发的土默特左旗西城阳

光小区 14 号楼 3 单元 101 室交款收据遗失袁票
号院0084509袁金额院29106元,特此声明遥

张志伟袁不动产权证书袁土地坐落院奈曼旗东
明镇大吉尔仁达郎村吉尔达郎屯袁 土地面积院
400.00平方米袁证号院蒙渊2020冤奈曼旗不动产权第

0016218号袁声明作废遥
敖汉旗长胜王振明铝塑门窗厂将工商营业

执照正 尧 副本丢失 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院
92150430MA0PK9062X袁声明作废遥

2021年 4月 21日

姻 赔礼道歉声明
我是李金馥袁 赤峰市元宝山区人遥 2017年 9

月开始袁 我在我所经营的元宝山区幸福天堂食品
店销售野增大延时丸冶野硬特快冶野金牌玛卡冶等 23
种药品袁销售金额 12082元遥经赤峰市食品药品监
督管理局鉴定袁上述 23种药品未标示药品生产企
业名称和批准文号袁应按假药论处遥我销售假药持
续时间长袁销售假药数量多袁我的行为损害了众多
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袁 影响了众多消费者生命健康
权遥 在此我诚恳向因我的行为受到侵害的众多消
费者表示歉意并真心悔改袁绝不再犯遥

特此声明遥
2021年 4月 21日

姻 公 告

呼兴义院
你所认购的我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鄂尔多

斯市铁西区方圆一厦 6 层 3 号至 7 号袁50 号袁51
号袁52号公寓已通过政府有关部门验收合格袁请于
2021年 4月 21日至 2021年 5月 20 日前来方圆
一厦处办理清算合并收房手续袁 逾期未办理我方
将不再保留你所认购之房产袁并有权处置该房产袁
你方所付款项不予退还袁责任自负遥
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建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2021年 4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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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晨静:
本院受理原告卢彦斌诉被告李梓瑄尧

李磊袁 第三人樊晨静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
诉一案袁 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向你公告送达
本院 (2019)内 0102 民初 7720 号民事判决
书遥判决内容为:驳回原告卢彦斌的诉讼请
求遥 诉讼费 :案件受理费 3800 元袁由原告卢
彦斌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60 日内来
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
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
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遥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2021年 4月 21日

杨彦冬尧贺润海:
本院受理原告史学森诉被告杨彦冬尧

贺润海生命权尧身体权尧健康权纠纷一案袁
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
(2020)内 0102民初 131号民事判决书遥判决
内容为:一尧贺润海尧杨彦冬于本判决生效之
日起 10 日内赔偿原告史学森各项损失人
民币 11982.31 元 ;二尧驳回原告史学森的其
他诉讼请求遥诉讼费:案件受理费 723元袁公
告费 200 元袁由被告贺润海尧杨彦冬负担遥
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
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
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2021年 4月 21日

李守林:
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银丰小额贷

款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李守林借款合同纠
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本院(2020)内 0102 民初 6556号民事判决
书揖判决如下:一尧被告李守林自本判决生效
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呼和浩特市银丰
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9867 元袁
并以尚欠本金为基数袁 按照年利率 24%支
付借款利息从 2018 年 6 月 13 日至借款实
际还清之日止;二尧驳回原告呼和浩特市银
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
求遥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
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曳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袁加倍支
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
250元(原告已预交)袁公告费 500 元袁由被告
李守林承担 600元袁由原告承担 150元铱遥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2021年 4月 21日

内蒙古怡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:
本院受理原告伍巧燕尧 姜荣与被告内

蒙古银事达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尧李梓萍尧内
蒙古怡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
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
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民事裁定书遥
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袁 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遥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
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并定于答辩期和
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 时 (遇法定节假
日顺延 ) 在本院第十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
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遥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2021年 4月 21日

内蒙古银事达担保有限责任公司:
本院受理原告伍巧燕尧 姜荣与被告内

蒙古银事达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尧李梓萍尧内
蒙古怡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
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
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民事裁定书遥
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袁 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遥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
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并定于答辩期和
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 时 (遇法定节假
日顺延 ) 在本院第十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
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遥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2021年 4月 21日

佟海全尧海莲尧内蒙古利晨装饰工程有限公
司: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被告佟海全尧海莲尧内
蒙古利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信用卡纠纷一
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
院 (2020) 内 0102民初 4511 号民事判决书

(判决如下 :一尧被告佟海全尧海莲向原告中
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支
付截至 2020年 12 月 16日的借款本金人民
币 24442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
付清:二尧被告佟海全尧海莲按照叶中国银行
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曳 的约定向
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
分行支付自涉案信用卡激活之日起产生的
利息尧还款违约金及其他费用袁直至实际付
清之日止袁上述利息尧还款违约金及其他费
用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%为限 ;三尧被告
佟海全尧 海莲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
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支付律师费 1452.6
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付清 :四尧
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
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)及原告于 2021
年 3 月 30 日递交的民事上诉状袁自公告之
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民事上
诉状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2021年 4月 21日

内蒙古利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: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与被告陈斯琴尧 何召日
格吐尧 内蒙古利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信用
卡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本院(2020)内 0102民初 4486 号民事判
决书 (判决如下 :一尧被告陈斯琴尧何召日格
吐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
治区分行支付截至 2020年 12 月 16 日的借
款本金 32386 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
日内付清;二尧被告陈斯琴尧何召日格吐按照
叶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曳
的约定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
古自治区分行支付自涉案信用卡激活之日
起产生的利息尧还款违约金及其他费用袁直
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上述利息尧还款违约金
及其他费用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%为限;
三尧被告陈斯琴尧何召日格吐向原告中国银
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支付律
师费 1990.08 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
日内付清 ;四尧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)及
原告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递交的民事上诉

状袁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
书及民事上诉状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
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
人民法院遥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2021年 4月 21日

内蒙古利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:
本院受理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

蒙古自治区分行与贾若芳尧 内蒙古利晨装
饰工程有限公司信用卡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
终结 遥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
(2020)内 0102 民初 4513 号民事判决书 (判
决如下:一尧被告贾若芳向原告中国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支付截至

2020 年 12 月 18 日的借款本金人民币
24984 元 (卡号为 6259061555159000 的信用
卡 ) 借款本金人民币 8981.46 元 (卡号为
6259061532124077 的信用卡 )共计 33965.46
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付清 :二尧
被告贾若芳按照 叶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信用卡领用合约曳 的约定向原告中国银行
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支付自卡
号为 6259061555159000 的信用卡激活之日
起产生的利尧 还款违约金及其他费用袁直
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 上述利息袁 还款违约
金及其他费用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%为
限 :三尧被告贾若芳按照叶中国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曳 的约定向原告中
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支
付自卡号为 6259061532124077 的信用卡激
活之日起产生的利息袁 还款违约金袁 直至
实际付清之日止袁 上述利息袁 还款违约金
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%为限 : 四被告贾
若芳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
自治区分行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2153.55
元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付 :五袁驳
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
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袁) 及原告于 2021
年 3 月 30 日递交的民事上诉状袁自公告之
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民事上
诉状袁逾期则视为送达袁如不服本判决袁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2021年 4月 21日


